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

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梨政复〔2025〕92号
申请人：付XX，男，汉族，20XX年XX月XX日生，身份证号为420624XXXX，现住湖北省襄阳市XXXX，联系方式为157XXXX。
被申请人：梨树县公安局。
法定代表人：王峰，梨树县公安局局长。
申请人付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关于付XX反映问题的回复梨公信回复字[2025]50号不服，于2025年7月18日在全国行政复议平台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复议请求：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关于付XX反映问题的回复梨公信回复字[2025]50号行为违法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信访条例》第三十四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一条之规定，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日30内请求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。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属于法定的行政复议范围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（五）项、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，向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2025年7月24日 
（行政复议专用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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